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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长安办〔2025〕2号

关于做好 2025年度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委办局、街道（镇）、区属集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，进

一步提升我区基层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，切

实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水平，有效推动应急预

案管理、救援力量建设、协同应对机制、应急救援保障等方面工

作落实落细，根据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加强应急体系

建设的有关部署，现就做好 2025年应急演练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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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思想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应急演练工作，落实演练经费，明确责任、

细化分工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科学分析研判本行业、本系统、

本辖区、本单位事故灾害风险形势和安全生产态势，围绕重点区

域、主要风险、重点时段、重大活动，聚焦常见事故，统筹谋划

年度应急演练工作并抓好落实。要立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协

调职能定位，研究制定应急演练计划，推动优化信息搜集报送、

会商研判组织、应急力量调派、救援行动统筹等工作机制，切实

规范指挥机构运行、提高指挥协调效率，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优

势，不断提升协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能力水平。

二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安全防范

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结合自身实际，聚焦薄弱环节，分

析灾害事故态势，研判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风险，针对多灾种并

发、链式反应等极端情形开展前瞻性情景构建。要聚焦新领域和

新业态发展动向，注重新技术装备应用，开展跨部门、跨灾种、

跨区域联合应急演练，加强在灾情互通、力量支援、机动投送、

指挥协调、通信保障、资源共享等关键环节的配合，组织社会力

量和志愿者参与演练，突出实战实效，提高社会公众的主动避险

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
三、着眼先期处置，强化基层演练

各街道（镇）要进一步细化总体（综合）和专项预案指挥体

系和响应流程，聚焦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环节，健全完善“第一响

应人”和基层网格化协同应急机制。要结合辖区实际，积极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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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避险、自救互救知识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，综

合运用应急广播、短信微信、敲门入户等手段，畅通预警信息发

布和传播渠道，提升广大社区居民安全素质和自救互就技能。要

结合区域性、季节性风险特点，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部门开展联

动联演，进一步规范信息汇总上报、先期处置措施、转移避险安

置等应对处置行动内容，确保上下贯通、有效衔接、一体应对。

四、加强宣传引导，形成社会效益

各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、重大事故隐患排

查整治和日常执法检查等工作，压实主体责任，督促综合预案、

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做到应练尽练。要进一步加强应急演练

宣传引导，形成演练工作常态化宣传，引导全社会养成安全意识，

从本质上保障城区运行平稳有序，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五、认真总结提高，突出实战实效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应急演练的复盘评估工作，要把演练评估

纳入演练筹划、准备、实施、总结全过程，针对应急准备和处置

过程中思想认识、组织指挥、力量协同、物资装备、舆情引导等

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和问题，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，不断优化

应急救援实战方法，以预案演练磨合应急响应机制，锻炼应急救

援队伍，检查应急物资装备，提高应急处突能力，普及应急避险

知识。各单位要将演练计划、演练方案、演练视频、演练总结讲

评等相关材料统一整理、归类存档。

请各有关委办局、街道（镇）、区属集团分别按照“专项应

急预案、部门应急预案每 3年至少进行一次演练”、“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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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和村（社区）每年至少组织 1次以先期处置、转移避险、自

救互救为重点内容的综合演练”和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

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

方案演练”的要求，将年度演练计划于 2025年 2月 25日前报送

区安委办。区安委办将充分发挥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绩效考核“指

挥棒”作用，加强对各单位应急演练计划制定和实施情况的跟踪

指导和督促落实，强化考核问效，推动应急演练任务落实。

联系人：谢志刚，联系电话：22050177、15221950283，邮箱：

xiezg@shcn.gov.cn

附件：2025年度应急预案演练计划表

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5年 2月 10日

上海市长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2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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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度应急预案演练计划表

填报单位： 联系人 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演练名称 依据预案 演练内容
演练方式（实战/桌

面）
计划日期 演练地点 牵头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备注：演练方式填写实战演练或桌面推演，计划日期填写到月。


